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

重大城科〔2012〕70号
          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

关于开展第六届青年教师讲课比赛的通知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：

为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，鼓励青年教师开展教学研究，提高教学水平，使青年教师练就扎实的教学基本功，同时在教师中形成努力进取、相互交流的良好氛围，根据《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实施办法》，学院决定在本学期举行第六届青年教师讲课比赛。现将比赛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赛对象

学院承担教学任务的专职教师及承担教学工作的辅导员、行政人员（原则上35周岁及其以下）。

二、比赛流程

（一）初赛

1.按照课程归属以二级学院（部）为单位组织青年教师（包括承担教学工作的辅导员、行政人员）在学院（部）内进行初赛。人文素质选修课在人文素质教研室进行初赛。由各二级学院（部、室）成立初赛评审小组，组织50%以上的青年教师进行初赛。初赛要求在4月27日前完成并提交决赛人员名单至教务处。

2.初赛评比参照《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青年教师讲课比赛评分标准》（见附件一），以讲课效果为主，同时结合参赛教师的教案、讲稿、多媒体课件等有关材料。

（二）学院决赛

1.决赛名额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根据初赛结果，推荐优秀教师参加5月初的决赛（决赛名额见附件二）。

2.决赛形式

决赛由学院统一组织。比赛采用参赛选手现场授课，评委现场评比，当场打分的方式进行。

3.决赛内容

我校本科生教学计划所开列的必（选）修课的理论课、实验课教学大纲所规定的教学内容。决赛的授课方式应以基本的课堂讲授形式为主，应注意板书与各种教学媒体的有机结合。

4.决赛讲课时间

每位参赛教师讲授时间均为30分钟（超过30分钟的内容不算比赛内容），但要求讲述的内容完整。

5.决赛提交的资料

决赛前，每位参赛教师须提供决赛讲课内容（30分钟）纸质教案一式12份给评委。

6.赛前要求

参赛教师须在赛前15分钟到达比赛地点，赛前15分钟点名未到者视为弃权。比赛顺序由全体参赛教师抽签决定，参赛教师于决赛前一天到教务处办公室参加抽签。

（三）观摩教学

1.为了达到示范教学，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，比赛时各二级学院（部）应派出当时没有教学任务的教师，特别是青年教师，前往观摩学习。

2.获奖教师授课观摩教学安排在下学期第3～4周进行。

三、比赛组织机构

比赛组委会、评委会主任：王银峰

（一）组委会

组  长：杨松如

副组长：李忠荣、娄思未

组委会成员：刘嘉敏、李平诗、曹跃群、邓仕伦、傅鸿源、宋立贤、吴家华

工作人员：姚  韵、马印普、高  源、杨明静、余  快、黄  娜、陈大雨

（二）评委会

组  长：刘宗行

副组长：张来仪

评  委：童明俶、陈今润、黄  忠、余小平、蒋汉祥、徐铁城、罗世荣、张新龙、陈世海、张心明

四、评选标准

比赛评委根据评分标准现场亮分，比赛结束后，汇总每位教师的评分表，计算出参评的最后得分（平均分：参赛选手所在单位的评委回避，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，取平均分作为选手得分）。根据得分的排名顺序评定比赛获奖者的等级。评分标准按《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青年教师讲课比赛评分标准》（见附件一）。

五、获奖名额及奖励

（一）奖励名额

比赛设一等奖1名，二等奖2名，三等奖3名，优秀奖5名。

（二）奖励

一等奖  1000元/人

二等奖  600元/人

三等奖  400元/人

优秀奖  100元/人

对获奖者将颁发证书，并将比赛结果纳入当年的教师考核和单位考核。

附件：1.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青年教师讲课比赛评分标准

      2.各二级学院（部、室）推荐参加决赛名额分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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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

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青年教师讲课比赛评分标准

参赛教师姓名：

	评分项
	分值
	选手得分

	仪态端正、精神饱满
	7分
	

	熟悉教学内容、语言流畅、讲课思路清晰
	15分
	

	讲授内容概念准确、重点突出、讲清难点
	10分
	

	教案编写符合要求、精心设计
	15分
	

	注意启发学生思维、激发学生的求知欲、注重与学生的交流
	15分
	

	能够理论联系实际、注意学生创新意识与能力的培养
	15分
	

	板书清楚、绘图规范、应用多媒体适当
	15分
	

	普通话标准
	8分
	

	总   分
	100分
	


注：1.得分值至小数点后1位；

2.得分超过评分表分值视作无效。

评委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附件二：

各二级学院（部、室）推荐参加决赛名额分配表

	开课单位
	承担教学任务教师人数（包括辅导员、行政人员）
	决赛名额
	备注

	电气学院
	23
	2
	

	土木学院
	28
	2
	

	经管学院
	28
	2
	

	人文学院
	40
	3
	

	建管学院
	7
	1
	

	艺术学院
	25
	2
	

	基础部
	37
	3
	

	人文素质教研室
	42
	2
	人文素质选修课在此参加初赛。

	合计
	233
	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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